
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吕恩坤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
2024年工作回顾

2024年，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检察院在区委和市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区政府大力支持、区政协民主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全年办理各类案件1140件，其中刑事检察案件954件、民事检察案件64件、行政检察案件73件、公益诉讼检察案件49件。
一、为大局服务，在保稳定促发展中坚决扛起检察责任 

（一）为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检察保障。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批准逮捕刑事犯罪284件411人、起诉324件527人。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依法对向某等21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提起公诉。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类案件63件101人。办理的赵某某等人开设赌场、妨害信用卡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1]，被四川省检察院评为跨境网络赌博类案件典型案例。

（二）为法治营商环境提供检察支撑。以“检察护企”专项活动为牵引，依法批准逮捕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类犯罪10件17人、起诉10件22人。充分履行反腐败检察职责，办理职务犯罪案件10件12人。在“百马产业新区”设立“检察服务站”，受理知识产权案件线索6条，为一被害企业追回直接经济损失100余万元。知识产权“双报制”[2]做法被省委政法委充分肯定。总结提炼的《“检察护企”助力营商》被新华社全文刊发。
（三）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检察服务。全面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轻微犯罪适用认罪认罚498人，依法不起诉87人。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成功化解轻伤害矛盾纠纷案件15件。推动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在法治轨道上解决，接受群众来电、来信、来访85件次，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6份。因工作突出，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先进集体”。创新开展“检察蓝”守护“食品绿”微改革，致力于保护舌尖上的安全，该做法获区委肯定表彰。
二、为人民司法，在增福祉护民生中努力彰显检察作为
（一）用心解决特殊群体“烦心事”。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向25名遭受犯罪侵害的当事人发放救助金24万元。创新“支持起诉+检察和解”工作模式，妥善化解科环铸管厂255名职工涉千万元劳动争议纠纷。加强“检察+工会”协作，设立“检察+工会”劳动者权益维护联系点，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办理的达州市首例因侵犯特定人债权而实施的虚假诉讼罪案，被达州市委政法委评为“五年十佳”优秀案例。
（二）用法扎紧未成年人“防护网”。“零容忍”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依法批准逮捕19件19人、起诉19件19人。积极践行“预防也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理念，全面落实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对涉罪未成年人不批捕17件23人、不起诉11件18人、附条件不起诉4件5人，开展亲职教育7人次，封存犯罪记录27人。持续擦亮“巴渠佑苗”未成年人检察品牌，开展“法治进校园”宣传活动15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被达州市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肯定批示。

（三）用力筑牢美好生活“安全墙”。依托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立案办理非法狩猎、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7件。结合“检护民生”专项活动，持续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监督，依法整治在建工程扬尘污染、乡镇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与重庆市梁平区检察院共同办理的白条猪肉质量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获评川渝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协作优秀案例。
三、为法治担当，在强监督促质效中持续深耕检察主业 

（一）刑事检察持续向“优”发展。强化侦查监督，监督立案11件、撤案7件，纠正漏诉20人，发出书面纠正违法51件次。强化刑事审判监督，纠正审判活动违法2件次，提出刑事抗诉案件2件。加强监外执行监督，开展执行监督巡查11次，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27份。开展自行补充侦查45件，“用好自行补充侦查补足关键证据”经验做法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转发推广。

（二）民事检察持续向“强”奋进。坚持精准监督理念，办理各类民事检察监督案件64件，其中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7件、审判程序违法监督案件13件、执行活动违法监督案件22件、民事支持起诉案件22件。深入持续开展虚假诉讼监督，办理的黄某某等104人与资阳顺通煤业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系列虚假诉讼案获评全省民事检察优秀案例。

（三）行政检察持续向“实”延伸。认真贯彻落实最高检“做实行政检察”决策部署，办理各类行政检察监督案件73件，其中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10件、行政违法监督案件5件、行刑反向衔接[3]案件51件、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7件，协助重庆市彭水县检察院成功办理阮某某与唐某某虚假婚姻登记案[4]。

（四）公益诉讼持续向“好”深化。围绕“4+11”法定领域[5]，精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针对“飞线充电”、电梯安全、烟花爆竹违法经营、乡村医生违规进行诊疗活动等行为开展检察监督，推动行政管理部门及街道办、乡镇政府主动作为，整改消除安全隐患1000余处。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权益保护，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养老机构规范生产经营、相关职能部门强化盲道整治。针对辖区生猪养殖出栏量大，但养殖档案不健全、检疫屠宰混乱等问题，研发的“生猪未依法定点检疫屠宰及无害化处理法律监督模型”，获全市检察机关推广。

四、为发展蓄力，在提素能严作风中不断淬炼检察铁军 

（一）旗帜鲜明强化政治引领。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认真落实党组“第一议题”制度，全力抓好理论中心组、主题党日和“三会一课”日常学习，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捍卫“两个确立”。强化意识形态责任，守好检察舆论阵地，依托“两微一端”平台更新发布检察信息1343条。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向区委和上级检察机关请示报告重大案件、重要工作20余次。
（二）固本培优提升队伍素能。定期开展“检察官大讲堂”，发挥“传帮带”引领作用，提升办案理念，强化履职能力。组织干警参加各类培训21次。深化检校协作，成立“晨旭”检察理论研讨团队，与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签署共建协议，共育法治人才。1名干警荣获“四川省刑事检察工作表现突出个人”称号，3名干警入选“全省检察机关人才库”，2支公诉队伍获评“全市检察机关优秀团队”称号。
（三）刀刃向内加强正风肃纪。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警示教育，引导干警公正执法、廉洁从检。持续狠抓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6]落实，严格填报重大事项27件。常态化开展日常工作纪律、节假日廉洁提醒和“三重一大”检务督察；主动接受联动巡察，认真做好巡察反馈整改，队伍作风建设持续向好。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我们牢固树立“监督与被监督”并重理念，主动接受人大、政协监督，专题报告公益诉讼、未成年人等检察工作8次；常态化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参加检察活动50次，参与监督案件53件；清单化落实代表、委员意见建议33条，满意率100%。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我们致力于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先后有13个集体和15名个人获得区级以上表彰，其中3人获省级表彰；4件案件获省级以上典型或优秀案例；6项工作获区级以上领导肯定批示，其中正厅级以上领导肯定批示2次。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区委的坚强领导，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区政府、区政协的关心支持，以及社会各界的热忱帮助。在此，我代表区检察院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我们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是仍清醒看到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检察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举措有待进一步创新；二是“四大检察”法律监督质效有待进一步深化；三是检察队伍能力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还存在差距。对这些问题，我们将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2025年工作思路

2025年，区检察院的总体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坚定“川东北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万达开产业发展先导区、双城圈城乡融合示范区、川渝陕幸福善治样板区”战略定位，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极核引领、双园驱动”战略路径，构建“一核双园四组团”战略布局中，依法履职、守正创新，推动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达川新篇章贡献更多检察力量！
（一）紧扣中心大局，在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更加有力。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更加自觉把检察工作置于全区发展稳定大局中思考、谋划、推进。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暴力恐怖等犯罪；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营造和谐安宁的社会环境；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依法从严打击金融诈骗、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等犯罪；加强高新技术、新兴产业、科技创新等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二）永葆为民初心，在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更加善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贴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统筹发挥“四大检察”职能作用，切实办好司法救助、支持起诉、检察听证、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等为民实事；加强劳动者特别是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的权益保障，依法惩治恶意欠薪犯罪；聚焦侵害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合法权益问题，用法治力量为弱势群体“撑腰”。
（三）担当法治之责，在强化高质效法律监督上更加敢为。始终把工作重心聚焦到法律监督职能上，落脚到检察履职办案上，持续做实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进一步加强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执行活动的全过程监督，加大对民事虚假诉讼、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力度，依法规范开展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扎实推进公益诉讼检察专项监督活动，坚持“三个善于”[7]，持续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推进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
（四）夯实奋进之基，在抓实素质和作风建设上更加能为。强化理论武装，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拓展巩固主题教育成果，加强学习型检察机关建设；强化素能提升，分层分类推进检察人员教育培训，认真组织业务交流、参观践学、岗位练兵等活动，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检察队伍；强化作风建设，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扎实开展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廉洁教育，常态化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铁军。

各位代表，百舸争流千帆竞，攻坚克难奋者先！2025年是全面完成“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的论证布局之年。新的一年，我们将在区委和市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区委三届十一次全会暨区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执行本次大会决议决定，以更高政治站位、更实履职担当、更优工作作风，为“老家达县·宜美达川”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注  释

【1】赵某某等人开设赌场、妨害信用卡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2018年左右，赵某某招募28名中国公民在柬埔寨为中国境内参赌人员提供充值、兑付服务，赌资通过澳门一地下钱庄和福建籍人员“洗钱”，涉案金额高达1.4亿余元。赵某某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至两年四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共计280余万元。
【2】知识产权“双报制”：是指在处理知识产权案件时，当事人在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同时，将相关材料同步报送至同级人民检察院。通过“双报制”，检察机关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介入案件处理，帮助权利人维护合法权益。

【3】行刑反向衔接：是指检察机关对决定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认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发检察意见，依法移送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制度。

【4】阮某某与唐某某虚假婚姻登记案：唐某系达州市达川区人，盗用邻居唐某某的个人信息办理身份证与阮某某在重庆彭水县登记结婚。唐某某发现后，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在重庆彭水县检察院和达川区检察院的努力下，阮某某与唐某某的错误婚姻登记被撤销。

【5】“4+11”法定领域：“4”是指2017年《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修改时明确规定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4个领域；“11”是指2018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制定相关法律时，通过单行法的形式增加的英雄烈士保护、未成年人保护、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安全生产、个人信息保护、反垄断、反电信网络诈骗、农产品质量安全、妇女权益保障、无障碍环境建设、文物保护11个领域。

【6】三个规定：是指中办国办、中央政法委、“两高三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和司法部）分别先后印发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
【7】三个善于：善于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善于从具体法律条文中深刻领悟法治精神，善于在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平台（dzsdcqrmjcy）。

[image: image1.jpg]



PAGE  
- 10 -

